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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月如梭，今年即将接近尾声！ 

新冠过后的 2023 年，与大家的期望相反，活跃在中国市场上的日系企业也处于非常严

峻的一年，经营环境未能如期复苏。鉴于这样的大环境，国家的税务政策出于继续扶持企业

以及帮扶个人的考虑，在今年中下旬前后明确了继续适用之前的减税降费的优惠政策（多项

优惠措施延用至 2027年）。 

本次，回顾一下之前介绍过的个人所得税相关优惠政策，以及今年新公布的追加部分专

项附加扣除的扣除标准的相关内容，供大家参考。 

 

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的提高及总结 

作为中国少子化政策的一环，为进一步减轻抚养及赡养负担，财政部税务总局于 8月 31

日发布了关于提高 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子女教育、赡养老人三项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

标准的政策，对有一定收入的人来说这是继去年新增设的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者个人所得

税专项附加扣除之后，进一步减轻纳税负担的措施，其具体内容如下。 

◆ 提高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标准 

① 3 岁以下婴幼儿照护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婴幼儿每月 1000元提高到 2000 元。   

② 子女教育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个子女每月 1000元提高到 2000元。   

③ 赡养老人专项附加扣除标准，由每月 2000元提高到 3000元。 

其中，独生子女按照每月 3000元的标准定额扣除；非独生子女与兄弟姐妹分摊每月 3000

元的扣除额度，每人分摊的额度不能超过每月 1500元。 

 

上述调整后的扣除标准自 2023年 1月 1日起实施 

 

◆ 最新个人所得税专项附加扣除总结 

(1) 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 

扣除标准：每个婴儿每月 2,000元定额扣除 

扣除范围：婴幼儿出生的当月至满 3周岁的前一个月 

扣除方式：父母可以选择由其中一方按扣除标准的 100%扣除，也可以选择由双方分别

按扣除标准的 50%扣除 

(2) 子女教育 



扣除标准：每个子女每月 2,000元定额扣除 

扣除范围：①满 3岁至小学入学前的学前教育支出 

          ②小学-博士之间等全日制学历教育支出 

扣除方式：同（1） 

(3) 赡养老人 

扣除标准：①独生子女，每月 3,000元定额扣除 

          ②非独生子女，每人每月可以享受的扣除上限为 1,500元 

扣除范围：被赡养人年满 60 周岁的当月至赡养义务终止的“年末” 

扣除条件：60岁以上的父母健在（任何一方都可以） 

 

※外籍驻在员的父母其中一位年龄超过 60 周岁并健在的情况下，即使父母均在日本居

住，或没有经济上的赡养也可以享受该项优惠政策。驻在员用父母的护照号码进行

专项附加扣除项目申报后即可享受。 

(4) 住房贷款利息（同（5）二选一） 

扣除标准：每个家庭每月 1,000元（每年 12,000元）定额扣除 

扣除上限：不超过 240个月 

扣除范围：本人或其配偶所购首套住房，并在偿还贷款期间内可以抵 

(5) 住房租金（同（4）二选一） 

扣除标准：①直辖市、省会城市：每月 1,500元 

②人口 100万以上的城市：每月 1,100 元 

③人口 100万以下的城市：每月 800元 

扣除范围：在主要工作城市没有自有住房的纳税人发生的租房支出 

扣除期限：租赁合同约定的租赁期开始当月至结束的当月 

(6) 继续教育 

扣除标准：①学历继续教育——按照每月 400元（每年 4,800元）定额扣除 

②职业资格继续教育——取得证书的当年按 3,600元定额扣除 

扣除上限：学历教育不超过 48个月 

(7) 大病医疗 

扣除范围：个人负担超过 15,000元的医药费用支出部分 

扣除上限：按照每年在不超过 80,000元的限额内据实扣除 

 

下面举例来看一下最新附加扣除政策对纳税人个税税负的影响。 

【例】  

某员工 A在北京工作，本身为独生子女，有 60岁以上的父母需要赡养，有两个孩子（一

孩为小学生，二孩刚出生，均由本人全额抵扣），每月需还首套住房贷款，每月的税前工资

总额为多少的话，才需缴纳个税？ 

※该税前工资总额指扣除完个人五险一金后的工资金额。 

 

① 个税免征额 = 5000元 

② 附加扣除项目 = 赡养老人+子女教育+婴幼儿照护+房贷利息= 8000元 



             （3000 元 + 2000元 +  2000 元 + 1000元）      

※附加扣除总额比原政策增加了 4000元     

③ 应纳税所得= 税前工资总额 - ①个税免征额 - ②专项附加扣除 

= 税前工资总额 - 5000元 - 8000元 

= 税前工资总额 - 13000元 

因此，对于员工 A来说，个人负担社保住房公积金扣除后的税前工资总额不到 13000元

的，应纳税所得额为 0 元，不会产生个人所得税的负担。（相反， 税前工资总额如果低于

13000元，则不能充分利用所有适用的扣减额） 

Ⅱ．外籍人个税免税津补贴政策及全年一次性奖金优惠政策再延续 

    为进一步减轻纳税人的负担，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于 2023年 8月份，依次出台了《关

于延续实施外籍个人有关津贴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2023 年第 29 号公

告）、《关于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政策的公告》（财政部税务总局 2023年第 30

号公告）。 

根据公告，针对外籍人的八项津贴免个人所得税以及一次性奖金的优惠政策继续延续至

2027年 12月 31日。本次，我们针对这两项公告做了简单的整理。 

 

◆ 外籍个人有关津贴（八项津贴）继续享受免税优惠 

(1) 免税津贴的名目： 

    以下各项在合理数额内的部分，可凭有效支出凭证免征个人所得税。 

 

  

 

    注）关于“合理数额”的标准，没有明确规定。免税处理前建议向主管税务局确认。 

 

(2) 免税津贴的主要内容： 

  ① 住房补贴 

是指外籍个人（纳税人）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住房补贴。实务上

指企业承租的房屋无偿提供给外籍人员居住，或者外籍驻在员承租的房屋凭有效凭证

（原则上需提供房租发票）到公司实报实销的房租。 

该项住房补贴享受免税时应注意如下事项： 

 ⅰ）无论承租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需取得正式发票。 

 ⅱ）因水电煤气、物业费等费用不属于免税范围，因此租房合同应明确房租金额，

与水电煤气、物业费分开。  

如果公司为驻在员负担水电煤气、物业费等房租以外的费用，该部分费用需要

视同为驻在员的个人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ⅲ）每月固定同工资一起发放的【住房补贴】，属于个人取得的现金补贴，不属于本

文件规定的住房补贴，不可免税。 

② 语言培训费 

① 住房补贴   ② 语言培训费   ③ 子女教育费     ④ 出差补贴费 

⑤ 探亲费     ⑥ 搬迁费       ⑦ 伙食补贴       ⑧ 洗衣费 

 



指企业为外籍驻在员（中国居民纳税人）负担的在中国境内接受语言培训发生的

语言培训费，凭接受培训的支出凭证免予纳税。 

 

③ 子女教育费 

指在中国工作并取得工资薪金所得的外籍驻在员的子女在中国境内接受教育,企

业负担的全部或部分学费（例如：在日本人学校、国际学校等接受教育的学费）时，

凭有效的凭证，可在合理数额内免予纳税。（有的地区因日本人学校无法提供正式发

票而不可免税）。 

 

④ 出差补贴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外籍人取得有关补贴征免个人所得税执行问题的通知（国税

发｢1997｣54号）规定：对外籍人按合理标准取得的境内、外出差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对于规定中的“合理标准”的金额没有明确的规定。以往在税务局办理差旅费管理制

度备案时会给出免税处理前的批准意见，但目前大部分税务局不再受理备案申请。因

此企业未经确认对出差补贴进行免税处理的做法存在一定的税务风险，在今后税务稽

查时存在被指摘的风险。 

曾有过案例，税务局对“合理标准中的合理金额”的判断参考当地行政机关、事

业单位出差补助标准执行，高出该标准的部分被要求补缴个人所得税。 

     注意事项： 

企业以差旅费津贴名义发放其他补贴、津贴的，应作为个人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⑤ 探亲费 

指外籍驻在员在中国任职期间，临时休假归国的费用（探亲费）。该费用仅限于   

外籍驻在员在我国的受雇地与其家庭所在地（包括配偶或父母居住地）之间移动产生

的交通费，该费用凭探亲相关的交通凭证（复印件）免予纳税且每年不超过两次。 

 

⑥ 搬迁费 

指因外籍驻在员到中国任职或者离职时、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搬

迁费用。该费用经主管税务局机关的核定，就其合理金额范围内凭支出凭证免予纳税。 

 

⑦ 伙食补贴 

指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伙食补贴。该补贴凭支出凭证免予纳税。

每月固定同工资一起发放的【餐费补助】，属于个人取得的现金补贴，不可免税。 

以往在中国任职的外国驻在员不能像中国人一样自己准备饮食，需要在酒店饭店

解决日常饮食，费用较中国人较高。基于此背景，国家出台了针对企业为外国人负担

的伙食补贴免税的规定，并沿用至今。但目前已很少有企业支付该种补贴。 

 

⑧ 洗衣费 

指以非现金形式或实报实销形式取得的洗衣费。该费用凭支出凭证免予纳税。 

洗衣费和前面的伙食补贴一样，以往，中国任职的外国人只能住在政府指定的酒

店，因此洗衣服只能利用酒店的洗衣服务，基于此，国家出台了针对外国人洗衣费免



税的规定，并沿用至今。但目前已很少企业会报销该类费用了。 

 

◆ 延续实施全年一次性奖金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符合《国家税务总局关于调整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

等计算征收个人所得税方法问题的通知》（国税发｢2005｣9）号规定的，不并入当年综合所得，

以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 个月得到的数额，根据按月换算的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单独计算纳税。计算公式为： 
 

 

 

 
 

注） 居民个人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也可以选择并入当年综合所得计算纳税，但需注意： 

如取得全年一次性奖金时按照一次性奖金申报，汇算清缴时也可以选择改为并入当年综合所

得纳税。但一旦取得时选择并入综合所得纳税，就不能再改成“一次性奖金”进行申报。 

Ⅲ．外籍驻在员个税优惠政策的选择与应用 

我们在专题一二里详细介绍了计算个人所得税课税所得时可扣除的专项附加扣除以及

适用于外籍人员的八项免税津补贴政策的内容。外籍人员可以选择适用“特别附加扣除”和

“外国人住房补贴、语言研修费等 8 项免税政策”中的任一项，不能同时享受两项政策，且

一经选择，在一个纳税年度内不得变更。 

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如果是从母公司派遣到中国现地，且由现地公司无偿提供住宅

居住的外国籍驻在员，或者是带着家人来中国赴任，且由公司全额或者部分负担子女在中国

的学费的外国籍驻在员（日本人学校由于无法开具学费发票，因此也存在无法认定为免税的

情况），其可免税津贴金额远超过了专项附加扣除的可扣除金额，因此，选择适用免税津贴

优惠政策的较多。 

下面让我们举例来看一下个税优惠政策延续带来的影响。 

【例】北京某公司符合居民身份驻在员 A先生，每月境内外含税收入 5万元人民币，全年一

次性奖含税 8万元人民币。带有一名孩子来中国赴任，并由公司全额负担其子女在国际学校

的教育费用——每年 20万元学费（已取得学费发票），另外公司无偿为 A先生提供租赁的住

房，由公司签订租房合同，房租每月 1万元，全年房租 12万人民币（水电费自负）。 

①全年含税工资收入：5 万×12 个月 = 60 万元 

②全年一次性奖金含税收入：8 万元 

③全年子女教育费：20 万元  （选择适用专项附加扣除的情况：年 24,000元扣除） 

④全年房租租金：12 万元   （因公司签订租房合同，所以不能享受专项附加扣除） 

则负担的个人所得税金额如下： 

ⅰ）含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除以 12的商数，查找适用税率和速算扣除数 

ⅱ）应纳税额= 含税的全年一次性奖金收入×适用税率-速算扣除数 

 



   

政策不延续 优惠政策延续（2027年迄）

全年课税所得
①+②+③+④

=100万
 ①      +      ②

= 综合所得60万 + 一次性奖金8万

年综合所得30%

一次性奖金10%

应纳税金 24.31万元
  综合10.91 + 奖金0.78

= 11.69万元

适用税率 35%

 

针对外国驻在员选择享受八项免税津补贴来计算个税的情况，在实务应用中我们提醒公

司需要注意其各项津补贴所需的相关凭证资料的留存及相应手续是否完备，以减少今后税务

稽查时的风险。 

 

 

（完） 


